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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1_E7_A7_BB_E9_c53_87503.htm 近几年来，审计机关

利用专业优势，为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提供了大量大案要

案线索，使许多重特大案件被侦破，相关人员被追究行政和

刑事责任，充分发挥了审计机关在维护财经秩序、打击经济

犯罪中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发挥审计机关的职能，树立良好

的审计形象，提高移送案件的立案率和侦结率，审计机关在

审计实践中应注重把握好审计移送处理的六个关键环节。 一

、注重把握审计移送处理的“标准关” 国务院《行政执法机

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

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

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的罪行规定和相关

司法解释及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

的，依法需向司法机关移送。《审计法》规定“被审计单位

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法律法规强调了审计机关

作为行政执法机关要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同时也明

确了移送案件线索所应具备的条件，那就是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并构成犯罪的要做出移送处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认

定构成犯罪需要主体特征、主观方面、客体特征和客观方面

等四个要件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否则不够成犯罪，也不能

作出移送处理的决定。有些审计人员认为，审计移送的是案

件线索，只要发现有关单位和人员有犯罪嫌疑就可以移送，

没有充分考虑四个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相互联系，造成移送



的线索指向不明，针对性不强，最终的结果是立案率低下，

降低了工作效率。因此说，审计机关作出的移送处理是为司

法机关进一步侦察提供线索，是一种行政行为，一定要按照

法理和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充分调查核实，合理取证，准确

定性，符合“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

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涉嫌构成犯罪”的标准，才能依法移

送。 二、注重把握审计移送处理的“范围关” 《审计法》和

《国家审计基本准则》规定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

行为和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涉嫌犯罪的，作出移送处理书，由司

法机关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由此移送的范围多被理解为

被审计单位的行为和被审计单位的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只有上述单位和人员涉嫌犯罪的，才

能作出移送处理。但在审计过程中经常发现被审计单位之外

的单位和个人的涉嫌犯罪行为，如果不移送处理，就可能使

犯罪分子有逃脱之机，逍遥法外。如在金融审计实践中经常

会遇到通过虚假的会计帐簿、合同资料、伪造法律文书等骗

取巨额银行贷款的案件，犯罪的主体是贷款人而不是被审计

的银行，银行存在管理责任，但认定内外勾结骗贷的证据不

充分，这种情况下，审计机关就应对审计中发现的被审计单

位之外的责任人——贷款人的骗贷行为作出移送处理，《审

计机关审计处理处罚的规定》中“审计机关认为有关单位或

者有关责任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应当构成

犯罪的，移送有关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和《审计机关审

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关于“对审计发现的依法应当由其他

有关部门纠正、处理、处罚或者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的问题，审计组所在部门应当代拟审计移送处理

书”的规定也体现了上述原则。同时对于审计机关在举报信

调查落实中发现的需要相关部门或司法机关处理问题，也应

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三、注重把握审计移送处理的“权

限关” 审计移送处理作为审计机关的一种处理手段，应当严

格按照审计机关的职权划分和审计项目的授权范围进行办理

。对于审计署统一组织实施的项目，对发现的依法应当由其

他有关机关纠正、处理、处罚或者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行政、

刑事责任的问题，应按审计署的要求向指定机关移送。而对

于审计署授权由审计机关组织实施的项目，则可由组织实施

的审计机关直接向有关部门办理移送。同时根据审计署的有

关规定，将涉案金额较大、涉案人员级别较高、性质恶劣或

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件确定为重大案件，由审计署统一移送

，这样便于重大案件的迅速立案侦察，有利于上级司法机关

对重大移送案件的督办，及时研究解决案件查处工作及协作

办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便于及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解

决问题，从而更有利于移送案件的查处工作。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